	鄂州市2022年市直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
	申报单位：市卫健委
	
	
	
	
	
	
	
	金额单位：万元

	项目名称
	取消药品加成补助项目
	项目类别
	本级支出项目
	项目性质
	持续性项目

	立项依据
	我市是国家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之一，五家公立医院全部实施取消 15%药品加成政策。按照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卫生计生委等部门《关于加快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鄂政办发〔2014〕50 号）文件要求执行。市直五家公立医院（市中心医院、市中医医院、市妇幼保健院、市三医院、市优抚医院）取消药品加成政策、药品带量采购政策后亏损、物价补偿及财务收支等情况审计核实工作，继续由聘请的第三方审计事务所完成，审计结果作为对公立医院政策性亏损补偿依据。

	项目预算
	成本构成
	金额
	测算（公式）依据
	2020年实际执行数
	2021年实际执行数

	
	
	
	
	
	

	
	取消药品加成补助资金
	978
	根据每年第三方审计结果拨付5家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补助。
	736.85
	902.98

	
	
取消药品加成补助资金审计费
	5
	审计费
	3
	2.8

	
	合计
	983
	
	739.85
	905.78

	绩效目标
	1.完成2021年取消药品加成审计服务；2.对市直五家公立医院（市中心医院、市中医医院、市妇幼保健院、市三医院、市优抚医院）取消药品加成政策、药品带量采购政策后亏损、物价补偿及财务收支等情况审计核实工作，结算2021年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补助资金预拨 2022年补助资金。

	绩效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绩效标准
	当年预期实现值

	
	数量指标
	完成五家公立医院审计
	5家
	5家

	
	质量指标
	药占比（不含中药饮片）比重
	30%
	≤30%

	
	成本指标
	药品费用增长率
	10%
	≤10%

	
	经济效益指标
	基药使用金额占比
	30%
	≥30%

	
	社会效益指标
	门诊均次费用增幅
	15%
	≤15%

	
	
	住院均次费用增幅
	10%
	≤10%

	保障绩效目标实现措施
	市卫生健康委作为主管部门，能够长期、稳定、有序地组织各项工作开展，具有较强的组织实施能力和成熟的条件。

	主管部门审核意见
	审核意见：

	
	审核人：

	
	单位公章：   年   月   日



